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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独老人如何处理子女遗产

老人失独本来是

一件可悲的事，可有些

老人却“屋漏偏逢连夜

雨”，恰恰又因为子女

遗产引发纠纷或摊上

债务。那么，老人就此

类纠纷应如何处理呢？

利用中介找到工作后“跳单”

照样必须支付费用

律师信箱

编辑同志：
由于通过自己的努力一直没有找

到自己心仪的工作，我遂求助于一家劳
务中介公司。双方约定，公司在 15 天
内为我找到对应单位后，我必须向其支
付 3000 元中介费。次日，公司即为我
联系到了对应单位。基于觉得公司赚
钱太容易，加之我想省下中介费，我悄
悄避开公司，与对应单位签订了书面劳
动合同。但事后公司却坚持要我支付
中介费。请问：我是否必须支付？

读者 毛芳芳

毛芳芳读者：
你必须支付中介费。
一方面，你的行为当属“跳单”即构

成违约。“跳单”是指委托人在接受中介
人的服务后，利用中介人提供的交易机
会或者媒介服务，绕开中介人直接订立
合同的行为。判断是否构成“跳单”，一是
要看中介人是否已按照合同约定提供了
交易机会或者媒介服务。当委托人就同
一事项，同时委托多个中介人时，则必须
判断是哪个中介人提供的交易机会或者
媒介服务。二是中介人提供服务后，委托
人是否利用中介人提供的交易机会或者
媒介服务，这也是判断是否构成“跳单”
的关键。三是委托人绕开中介人直接订
立合同，包括委托人利用中介人提供的
信息机会或者媒介服务，直接与合同相
对方订立合同；委托人利用中介人提供
的信息机会或者媒介服务，通过其他中
介人与合同相对方订立合同，如委托方
通过某一中介公司提供的信息和媒介服
务，合同已基本达成，委托人发现其他中
介公司的报酬更低，继而通过其他中介
公司与合同相对方订立合同；委托人将
中介人提供的信息透露给亲朋好友，以
亲朋好友的名义与合同相对方订立合
同。结合本案，你的行为明显符合对应特
征。另一方面，你照样必须向中介公司支
付报酬。《民法典》第965条规定：“委托人
在接受中介人的服务后，利用中介人提
供的交易机会或者媒介服务，绕开中介
人直接订立合同的，应当向中介人支付
报酬。”即在《民法典》之前，法律对于“跳
单”行为并没有明确的限制或处罚，而

《民法典》已经将“跳单”行为上升到法律
层面，不仅保障中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
对于违背契约精神的行为进行严格规
制。与之对应，你自然必须担责。

律师 廖春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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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70 岁的刘先生与胡女士唯一的女儿

因车祸去世后，一些债权人便找上门来，
以“子债父还”为由要求他们清偿女儿生
前欠下的巨额借款。鉴于女儿的遗产明
显“资不抵债”，如果他们承担这些债务，
不仅会耗去他们的全部积蓄，甚至遗年

生活也无从保障。他们应当怎么办呢？

说法
刘先生与胡女士可以放弃女儿的遗产

继承权。《民法典》第1124条第1款、第1161
条第2款分别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
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以书面形式

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
受继承。”“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
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
责任。”与之对应，当子女的遗产不足以清偿
债务时，失独老人可以在遗产处理前以书面
形式表示放弃继承，以免“引火上身”。

颜梅生

子女债务多于遗产，可放弃遗产继承权333

子女夫妻共同财产，只能继承专属部分111

案例
赵先生与郭女士的儿子、儿媳在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了一套住房和一辆
豪车，还有近百万元存款。儿子因游泳
溺水身亡后，赵先生、郭女士与儿媳之间
就儿子的遗产继承发生纠纷：老人认为
财产几乎来自儿子的收入，理应全部归
他们；儿媳认为财产是他们夫妻的，老人
没份。

说法
赵先生与郭女士只能继承属于儿子

的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中的份额。《民法典》
第 1062 条、第 1122 条分别规定：“夫妻在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为夫
妻的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
资、奖金、劳务报酬；（二）生产、经营、投资
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
或者受赠的财产，但是本法第 1063条第三

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
的财产。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
权。”“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
法财产。”与之对应，赵先生与郭女士能够
继承的只能是儿子的个人财产。鉴于涉案
财产符合儿子、儿媳夫妻共同财产的要
件，决定了只能在析出儿媳的一半之后，
再由赵先生、郭女士、儿媳共同继承剩余
的一半。

遗产已经被子女处分，也可取得必要份额222
案例
朱先生与黄女士早年由于车祸，造

成身体严重残疾，既无劳动能力又无生
活来源。其女儿虽然资产丰厚，却在遗
嘱中明确万一其出现不测，全部财产归
丈夫继承。不幸的是，女儿真的英年早
逝。事后，女婿以遗嘱为凭，拒绝分给朱
先生与黄女士任何遗产。朱先生与黄女
士还能分得遗产吗？

说法
朱先生与黄女士仍能分得遗产。《民法

典》第 1133 条、第 1141 条分别规定：“自然
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
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自然人可以立
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中的
一人或者数人继承。自然人可以立遗嘱将
个人财产赠与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
以外的组织、个人。自然人可以依法设立

遗嘱信托。”“遗嘱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
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
份额。”即被继承人虽然可以立遗嘱且遗
嘱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但并非没有任何
限制，如果老人既无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
源，则应当保留生活必需份额。与之对应，
尽管女婿有遗嘱在手，且遗嘱出自其妻子
的真实意思表示，但朱先生与黄女士也可
主张权利。

《民法典》


